广西赋予乡镇（街道）部分涉林县级管理权限清单（第一批）
	序号
	县级主管行政机关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bookmark: _GoBack]设定依据
	原实施
主体
	赋权后的执法主体
	赋权后的行政复议机关
	受理业务机构及办公场所

	1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处罚
	对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滥伐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二款 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立木材积计算不足2立方米或者幼树不足50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2倍至3倍的罚款。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以立木材积计算2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50株以上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3倍至5倍的罚款。  
	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县级人民政府
	各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2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强制
	代为补种树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六条　盗伐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盗伐株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树木，并处盗伐林木价值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滥伐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或者其他活动，造成林木毁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五倍以下的罚款;造成林地毁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在幼林地砍柴、毁苗、放牧造成林木毁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毁林采种或者违反操作技术规程采脂、挖笋、掘根、剥树皮及过度修枝，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１倍至３倍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１倍至５倍的罚款；拒不补种树木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组织代为补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支付。
	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县级人民政府
	各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3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行政许可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法律】第五十七条第三款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林地上的林木，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核发采伐许可证。

    
	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县级人民政府
	各乡镇农业农村、政务服务中心




